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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５年第１２号

          [１９９５年６月８日通过] 

          [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４日实施] 

             周文华 译 

  根据１９９３年南非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为审计长开展工作和履行有关职责，对有关账目进行审计，向议会提交审

计报告，特就相关问题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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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简称 

第一条 定义 

除非内容上另有所指，本法以下词汇含意为： 

１、“会计官员”指《财政法》第１５款所指的人员，或相关的省财政法有关规定、或有关法定机构法规中所指的人

员。 

２、“审计管理法”指１９９２年《审计管理法》（１９９２年第１２２号法令） 

３、“审计委员会”指根据审计管理法第１２款设立的审计委员会。 



４、“审计长”指根据宪法第２４４（１）（a）条规定的在审计长公署任职的人员，或根据宪法第１９１条任命的人

员。 

５、“委员会”指根据宪法第２０９（１）条设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 

６、“宪法”指１９９３年南非共和国宪法（１９９３年第２００号法令）。 

７、“副审计长”指根据审计管理法第２７款任命的人员。 

８、“财政法”指１９７５年的财政法（１９７５年第６６号法令）和省财政法。 

９、“有关资金和账目”指拨款、资金或国家某部门或法定机构的收支账目。 

１０、“地方政府”指宪法第１７４条所指的机构或单位。 

１１、“资金”指： 

－－所有收入 

－－所有其他由会计官员收到或掌管的资金，或国家部委、法定机构、公司、法定机构所属的法定单位有关人员为国家

或法定机构代收或掌管的资金。 

１２、“公署”指根据审计管理法第３条设立的审计长公署。 

１３、“财产”指国家或法定机构拥有的可移动物资和非移动物资。 

１４、“省”指宪法第１２４条规定设立的省。 

１５、“公共部门”指在《公共部门法》第８条中所指的公共部门。 

１６、“公共部门法”指１９９４年的《公共部门法》（１９９４年第１０３号公告）。 

１７、“债券”指所有根据议会法令或省法令，由授权人签署的股票、公债、本票、债券、借款凭证或其他资金形式。 

１８、“国家”包括省。 

１９、“法定机构”指宪法１９３（２）条所指的机构。 

２０、“财政部”指财政法第１（１）条中定义的财政部，并包括省现有执行部门的省财政厅。 

２１、“委托金”指由会计官员或其他国家部门、法定机构人员以个人或机构的名义保存的资金，而这些资金不属于国

家或法定机构。 

２２、“委托财产”指由会计官员或其他国家部门、法定机构人员以个人或机构的名义保存的物资，而这些物资不属于

国家或法定机构。 

２３、“未授权支出”指财政法第３３条或省财政法中有关的规定所指的支出。 

第二条 审计长工作条件 

１、一旦公共部门或审计署的某官员或雇员，或委员会或成员被任命为宪法第１９１（２）条中规定的审计长，或根据

宪法第１９１（５）条规定的代理审计长，那么在其作为审计长工作期间，他的离职和养老金将按照在公共部门或审计



署连续工作的一部分来计算。如果根据《１９８４年委员会行政管理法》（１９８４年第６号法令）第３（４）（a）条

规定的委员会成员，也将按照在公共部门连续工作的一部分来计算，同时，根据养老金法中适合于这样的官员或雇员的

规定，在其死亡的情况下，给他家人的养老金将在细节上作必要修正，继续提供，但有异于本条的规定除外。 

２、１）审计长的基本报酬和工作条件应由审计委员会决定。 

２）关于１）中所提的审计委员会决定应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作出，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则应由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的三

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来决定。 

３、１）审计长在以书面形式的请求下，总统可在以下情况允许其离职： 

（１）长期生病 

（２）总统认为理由充分 

２）如果审计长离职得到允许，那么 

（１）根据１）（１）条款规定，如果确实他由于长期生病而终止任职，那么他将按照养老金法中所规定的相关条款获

得养老金。 

（２）根据１）（２）条款规定，如果由于其职位取消而被迫退休的话，那么他将按照养老金法中所规定的相关条款获

得养老金。 

４、如果审计长的任期届满，他将在到期之日起被视为退休，并按照养老金法中所规定的相关条款获得养老金，由于其

职位取消而被迫退休的也一样。 

５、在本法实施前，对于审计长一职已有的工作条件，不得改变为不利于他的状况。在任何情况下，对相关人员适用的

条件都不得低于本法实施前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 审计长职能 

１、审计长除了拥有宪法第１９３条规定授予的权力和职能外，还拥有本法指定的权力和履行的职责。 

２、尽管其他法律有规定，但根据宪法规定，审计长应在履行以下有关职责时根据本法的有关规定： 

１）审计应审的账目 

２）履行审计时应遵循的程序 

３）作为审计结果，审计长要采取的步骤 

３、审计长可根据其判断，决定将实施的审计性质和程度，并查询其认为必要的具体情况和会计报表。尽管其他法律有

规定，审计长还是可以决定需要向他提供的具体情况、会计报表和财务报表的形式和日期。 

４、审计长应确保： 

１）与本法审计相关的资金，以及有关法律规定有义务及时监督的资金已得到了适当的防范措施； 

２）对有关财产、资金、印花、证券、设备、储备、委托金、委托财产和其他资产的收据、保管已采取了适当的防范措

施； 

３）收支和其他交易均依照现有法律规章并有相应的凭证； 



４）已采取了令人满意的管理手段，来保证获得和使用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５、审计长在根据本法履行其权利和义务时： 

１）当认为在履行其权力和义务时有必要的情况下，审计长可以以书面形式要求正在接受审计的单位的雇员将需要审计

的账目及时地呈交到要求中提到的地点，并出示其拥有或管理的所有记录、账簿、凭证和文件。 

２）审计长和任何在第６条中所指的人员有权开展以下工作： 

（１）对任何正在接受审计的单位，可以调查并摘录其所有的记录、账簿和其他信息，而且无须支付费用。 

（２）对任何正在接受审计的单位，可以对其财产、资金、印花税票、证券、设备、库存、委托资金、委托财产和该单

位的其他资产是否以经济的手段获得，并有效地使用进行调查。 

（３）对任何正在接受审计的单位，可以调查和询问所有事项，包括：内部控制和管理措施的效率性和效果性，以及该

单位的有关收入和支出。 

３）审计长或其他任何在第六条中提到的人员可以对其认为适合的人员进行询问，而这些人员是根据本法和宪法涉及到

收入、保管、支付或发放财产、资金、印花税票、证券、设备、库存、委托金、委托财产和其他资产的人员，同时还可

以询问那些与审计长根据本法履行必要的权利和义务等其他事项有关的人员。尽管有与其他法律规定有冲突，但是，审

计长将免除揭露本段中所涉及人员的身份。 

４）当审计长在执行审计任务时，可以要求国家政府部门、省政府部门或有关的法定机构提供适当的免费办公地点以及

与开展审计有关的其他设施和相应支持。 

６、为了提高和发展共和国的政府审计及其审计长的职能，审计长在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决定与本国或其他国家的人

员、机构或协会合作。 

７、审计长以及在第６条中提到的人员和任何得到审计长授权的人员在进行以下工作时，将不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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